附件：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企业
应征意向文件

一、应征人致函
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方发布的《关于征集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企业的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本企业，即【企业名称】，特此向贵方提交如下文件各一份：
1.本应征人致函
2.应征人信息表
3.应征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本企业现就提交意向文件之相关事宜，自愿做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本企业为依据【国家或地区】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律实体。本企业具有充分的权力、授权及法定权利填写、签署、提交申请文件，并已取得从事上述行为所必需的企业内部及其他合法有效的授权或同意。
2.本企业意向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行业】行业【支持项目】的【产品/服务】支持，支持数量或价值不低于征集公告中列出的最低需求（如有）。
3.本企业已仔细阅读征集公告，并同意遵守。本企业在意向文件中提供的所有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本企业同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可为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计划相关之目的，无条件使用本企业在意向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信息，无论该信息是否具有保密性质。
4.本企业确认，意向文件的填写与提交系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了解、评估本企业之目的。是否选择本企业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计划，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享有绝对、充分和最终的决定权。本企业承认并同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保留“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力，并且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不会对上述行为承担责任，亦无义务向本企业解释其原因。
5.因搜集、获取、填写、递交意向文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本企业自行承担。
6.如本企业最终未能成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企业，则本企业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此次提交意向文件的相关活动进行商业性宣传，或者暗示本企业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或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作企业计划存在任何关联。
7.意向文件之签署人系经本企业合法授权之代表，其签署行为对本企业具有约束力。如因本企业未遵守上述声明与保证而给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造成任何损失，本企业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本应证人致函一经签署，立即生效，非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书面同意，不得因任何理由被撤回、撤销。
法人代表或授权签字人签字：                     
盖章：
日期：                              
*应征人致函填写须知：
请应征人按上述内容自行制作应征人致函，并请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文件一并递交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二、应征人信息表
[bookmark: _Toc974314000_WPSOffice_Level1]（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文
	

	
	英文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机构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住所地
	

	经营范围
	

	公司网址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地址
	


法人代表或授权签字人签字：                      
盖章：
日期：                             
*应征人信息表填写须知：
1.应征人需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所提供信息如有虚假、隐瞒等情况，应征人自动丧失应征资格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
2.请应征人按上述内容自行制作应征人信息表，并请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文件一并递交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三、应征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需加盖公章）　
（1） 营业执照或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2） 应征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的相关证明材料；（具体参照“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网站查询页面截图，截图须附电脑系统的日期和时间，查询日期为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企业情况介绍；
（4） 应征人认为有必要附加的与公司资格的评估有关的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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